附件2：

乌审旗2026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
一、住宅用地总量和结构

2026年度乌审旗住宅用地计划供应8公顷，其中商品住宅用地8公顷，详见附表1。

二、住宅用地供应布局

根据人口结构情况、居民住宅需求、房地产市场走势，合理确定计划供应的住宅用地规模。在区域分布上，计划供应在嘎鲁图镇、图克镇及开发区，主要分布在嘎鲁图镇镇区，主要用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三、住宅用地供应保障措施

（一）组织领导方面，我旗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实行集体决策，成立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协调决策机构，负责协调解决出让中的相关问题，集体确定有关事项，妥善解决好土地供应计划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二）规划编制方面,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做好国土空间规划及城市建设用地规划编制工作，为土地供应提供依据及法律保障，使得住宅用地供应顺利实施；

（三）供应保障方面,凡是被列为自治区、市政府重点项目的，优先安排用地指标，同时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保证供应计划有效落实。

本计划在中国土地市场网向社会公开。

附表1

乌审旗2026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表

单位：公顷

	市（县）
	总量
	产权住宅用地
	租赁住宅用地
	其他住宅用地

	
	
	商品

住宅用地
	共有产权

住宅用地
	小计
	保障性租赁住宅用地
	市场化租赁住宅用地
	小计
	

	
	
	
	
	
	
	
	
	

	乌审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合计
	8
	8
	0
	0
	0
	0
	0
	0

	
	
	
	
	
	
	
	
	

	
	
	
	
	
	
	
	
	


注：1.本示范文本及样式表格，是对《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17号）的补充，住宅用地的土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

2.住宅用地类型按照产权性质，划分为产权住宅用地、租赁住宅用地、其他住宅用地。其中，其他住宅用地是指无法归类到前两大类的住宅用地，如回迁安置房用地等。

3.租赁住宅用地分为保障性租赁住宅用地和市场化租赁住宅用地，其中保障性租赁住宅用地包括用于建设公租房等带有保障性质的租赁住宅用地，其余为市场化租赁住宅用地。在土地来源上，包括通过集中建设或者配建方式新增供应的土地，不含通过改建等方式盘活的存量土地。

4.大城市供应的租赁住宅用地一般不低于住宅用地总面积的10%。即④=⑤+⑥，且④≥①*10%


